于都县财政局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编号：JXZTC2024-YD-G002品目三
二、项目名称：于都县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 诉 人：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
地  址：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林语路288号
被投诉人1：江西正泰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地  址：于都县贡水南苑A区6栋二单元902室
被投诉人2：于都县城市管理局
地  址：于都县贡江镇广场东路132号
相关供应商：扬州寸草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
地  址：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埝桥村
四、基本情况
2024年10月25日，该项目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采购公告；2024年11月29日，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提出质疑；2024年12月4日，于都县城市管理局、江西正泰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出质疑答复；2024年12月13日，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因不满意于都县城市管理局、江西正泰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的质疑答复向我局提出投诉，经审查，投诉符合规定，本机关于2024年12月13日予以受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（一）本项目为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货物采购项目，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属于价格优惠条件而非中标资格条件。评审委员会认为投标人寸草明公司提供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将制造商填为扬州寸草明公司属于无效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在评审过程中未给予其招标文件规定的10%价格扣除优惠，无效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未对评审结果造成影响。
经核实，寸草明公司属于工业小型企业，未发现其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存在伪造、变造、篡改等情形。根据财政部《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寸草明公司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将制造商填为其本身，属于格式上的问题，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不影响评审委员会对其中小企业的认定，未影响报价评审得分和评审结果。
综上，寸草明公司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不存在伪造、变造、篡改等情形，应属于无效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未对评审结果造成影响，未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不构成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情形，投诉事项1不成立。
（二）经核查，寸草明公司至今正常依法缴纳各项税务及社会保障资金，具备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财政部《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38号）、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推行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制的通知》（赣财购〔2023〕8号）之规定，寸草明公司在投标文件中已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了《江西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》，在资格审查阶段应当认定其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资格条件。综上，投诉事项2不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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